
电离辐射防护与放射源环境监测制度 

第一条 凡学校新建、改建、扩建的放射工作场所，须同时设计其放射防护

设施，并将设计方案与主体工程的设计方案同时报相关卫生部门、环保部门及公

安部门审批。审批后，放射防护设施的施工应和主体工程的施工同时进行，竣工

后亦须经上述部门验收合格，并获得许可证后，方可投人使用。 

第二条 对目前使用的射线装置及同位素源库环境，应当委托有资质的机构

按照国家有关电离辐射防护与放射源安全标准的规定，定期对工作场所及周围环

境进行检测，监测频率为每年一次，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发现异常情况的，

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在 12 小时内向有管辖权的环保部门报告。 

第三条 辐射防护管理人员要妥善保管好监测报告及评价报告书，并将定期

监测结果纳入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防护年度评估报告。对放射装置及环

境加强自我监测，每月对同位素源库及周围环境进行多点巡检测量并做好记录。 

第四条 凡在使用的同位素源库和仪器，若检测后发现其防护性能不符合国

家标准的，必须立即进行防护改造，再次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五条 个人防护用品及场所的防护设施，应保持良好的防护性能。 

第六条 严格执行国家对放射工作许可证制度，增加、淘汰、购买射线装置

及同位素源要及时到发证部门（区公安局，卫生监督机构，环保部门）办理变更

手续。 

第七条 辐射防护管理人员要定期检查射线装置工作情况，不得带故障操作，

发现问题及时向卫生监督机构，环保部门汇报，做好自身管理工作。 

第八条 编写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于每

年 1 月 31 日前报原发证机关。年度评估报告应当包括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台账、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的运行与维护、辐射安全和防护制度及措施的建立和

落实、事故和应急以及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